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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无损检测渗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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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器渗透检验的最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用渗透检验法检查非多孔性的金属和非金属零件表面开口的不连续性!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 标 准 的 条 款!凡 是 注 日 期 的 引 用 文 件"其 随 后 所 有 的 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T>%!#)’%,(+&#88%!无损检测术语!渗透检测

T>%!#8%))(#&#88,!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第一部分’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体系#0/%#%%#)&#’

#88)"f‘;ZD\_;[[‘Q;GACQCm‘DQC3CG\[LRQ3C;[‘QDGMCm‘Da3CG\"a;Q\#"5C;[‘QDGMCm‘Da3CG\"0H!$

T>)’%&77!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方法

5=%!+%%#!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45/)’,,!渗透检验用材料#英文版$

4/!5e##+*!荧光渗透液亮度比对测定方法#英文版$

f1I?45/?)’,,!被鉴定的产品目录!检验材料!渗透#英文版$

)!术语和定义

T>%!#)’%,(+&#8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被认可的工程机构!ARMGDX;G\CGMDGCCQDGMRQM;GDX;\DRG
要求对系统或零件进行渗透检验 的 负 责 设 计(交 付 或 最 终 使 用 的 公 司(代 理 商(或 其 他 被 授 权 的 机 构!

除设计人员以外"还包括材料(工艺(应力分析(无损检测#2H!$或质量组织及其他相关的人员!

+()!最终渗透检验!LDG;ZaCGC\Q;G\CS;3DG;\DRG
实施零件验收的渗透检验!除非另有规定"如果随后的机械加工(磨削(焊接(热处理或酸蚀等工序对零

件表面有任何改变时"其先前的渗透检验不是最终检验!

+(+!使用中!DG?[CQhDAC
零件在正常状态的使用和储存过程中!

+(,!线性显示!ZDGC;QDGBDA;\DRG
长度与宽度之比至少为+’#的渗透液的显示!

+(*!重新处理!QCaQRAC[[
零件在清洗之后"重新施加渗透液(乳化剂#需要时$和显像剂#需要时$的相应处理过程!

+(’!圆形显示!QR‘GBCBDGBDA;\DRG
长度与宽度之比小于+’#的渗透液的显示!



+(7!涡轮发动机关键零件!\‘Q@DGCCGMDGCAQD\DA;ZAR3aRGCG\[
被涡轮发动机制造商指定为!关键件"的任何零件#

*!分类

,$#!渗透系统

渗透系统应由以下类型$方法和灵敏度等级组成#

,(#$#!类型

类型#%%%荧光渗透检验&

类型&%%%着色渗透检验#

,(#$)!方法

方法4%%%水洗去除法&

方法>%%%亲油性后乳化去除法&

方法"%%%溶剂去除法&

方法H%%%亲水性后乳化去除法#

,$#$+!灵敏度等级

灵敏度等级分类仅适用于类型##类型&是单一灵敏度’不应用下列任何一种灵敏度等级来代表#

等级#%%%低灵敏度&

等级)%%%中灵敏度&

等级+%%%高灵敏度&

等级,%%%超高灵敏度#

,()!显像剂

显像剂应分为以下类别(

类别;%%%干粉显像剂&

类别@%%%水溶性显像剂&

类别A%%%水悬浮性显像剂&

类别B%%%非水性显像剂)用于荧光渗透检验*&

类别C%%%非水性显像剂)用于着色渗透检验*&

类别L%%%特殊用途显像剂#

,(+溶剂去除剂

溶剂去除剂应分为以下二类(

#类%%%含卤溶剂去除剂&

)类%%%非卤溶剂去除剂#

#!一般要求

*(#!总则

*(#(#!当要求按本标准实施渗透检验时’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必要时被认可的工程机构应

制定比本标准最低要求更严格的规定#

*(#()!当要求按本标准实施渗透检验时’在采购 单$合 同 或 其 他 有 关 文 件 中 应 规 定 被 检 零 件 的 验 收 标

准#工程图纸或其他相关文件应指明整个零件的验收标准’也可以是分区域的验收标准#除非另有规定’不

应采用以抽样为基础的渗透检验#

*(#(+!本标准没有涉及与使用有关的所有安全 方 面 的 描 述#本 标 准 使 用 者 在 使 用 前 有 责 任 制 定 相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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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防护措施!并遵守有关的安全条例"

*()!人员资格

按本标准实施渗透检验的人员应按 5=#!+%%#的规定!或按合同$采购单的规定进行资格鉴定和认证"

*(+!渗透材料

*(+(#!只有被列在或批准列在f1I?45/)’,,中的渗透材料才能用于渗透检验"只有经被认可的工

程机构批准时!才可以使用不符合45/)’,,标准要求的渗透材料%见’(&(#(#&"

*(+()!某些清洗剂$渗透剂和显像剂等渗透材料 对 非 金 属 零 件 会 产 生 有 害 影 响!使 用 前 应 对 清 洗 剂 和

渗透材料进行试验以保证这些材料对被检零件是无害的"

*(+(+!废弃的渗透材料的排放或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和环保的规定"

*(,!设备和设施

*(,(#!用于渗透检验工艺的设施的设计和布局应协调一致$方便操作"设备和设施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有关安全和环保的规定"

*(,()!检验零件的区域%检验区&应始终保持清洁"对于着色渗透检验%类型&&!照明系统提供的可见

光照度在被检零件表面上应至少达到#!%%%ZS%#%%LA&"对于固定式荧光渗透检验%类型#&!可见光在被检零

件表面的背景光照度应不 超 过)%ZS%)LA&!黑 光 灯 提 供 的 黑 光 辐 照 度 在 被 检 零 件 表 面 应 至 少 达 到#%%%$n#

A3)!黑光灯应满足’(&(#*的要求"对于便携式荧光渗透检验%类型#&!应使 用 黑 色 帐 篷$照 相 用 的 黑 布 或

其他可以减少可见光的遮光方法以尽可能使被检零件表面背 景 光 照 度 减 至 最 低 水 平!黑 光 辐 照 度 应 满 足 上

述要求"

*(,(+!干燥零件的干燥箱应配有压缩空气循环系统"在该系统中!零件通过热辐射和压缩空气进行干

燥"压缩空气不应污染零件"干燥箱最高温度应不超过7#<%#’%5&!干燥箱实际温度应保持在设定温度的

98(*<%9#*5&以内"温度显示器与干燥箱实际温度的读数误差应在9’<%9#%5&以内"

*(,(,!用于测试系统性能和渗透剂灵敏度的已知 缺 陷 试 样 的 选 择 和 维 护 保 养 方 法 应 由 被 认 可 的 工 程

机构批准"试样上的缺陷应具备证明系统性能不合格的 能 力!维 修 保 养 方 法 应 能 保 证 发 现 试 样 不 再 适 合 使

用的变化"

宜采用U>#!’%’,’’’8)中规定的>型试样检查系统性能和渗透剂灵敏度"

*(*!检验程序

本标准没有规定具体零件的渗透检验程序"本标准使用者应针对具体零件制订详细的检验程序"由于

渗透检验程序对于很多零件来说都是相似的!因此可以 制 定 一 个 涵 盖 不 同 零 件 的 通 用 检 验 主 程 序"无 论 是

单个程序或主程序!都应满足以下要求(

;&预清洗和酸洗等表面处理工艺的详细描述"包 括 使 用 的 材 料 和 规 范 或 其 他 有 关 清 洗$干 燥 以 及 处 理

时间的工艺控制参数"如果预清洗和酸洗处理工艺是由 其 他 检 验 人 员 来 完 成!则 表 面 处 理 工 艺 的 详 细 描 述

可以在其他文件中规定"

@&渗透材料的分类应符合第,章的要求"

A&完整的渗透材料的工艺参数!包括浓度$施 加 方 法$停 留 时 间$干 燥 时 间$干 燥 温 度 以 及 防 止 渗 透 剂 过

度干燥或零件过热等控制参数"

B&完整的检验和评价要求!包括零件的接受和拒收标准$标准方法和标识部位"

C&完整的后清洗工艺"如果后清洗是由其他检 验 人 员 来 完 成!则 后 清 洗 工 艺 的 详 细 描 述 可 以 在 其 他 文

件中规定"

注(4/!5e#’*包含了制定检验程序的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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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安排

*(’(#!加工工序

最终渗透检验应在可能会产生表面不连续性的加工工序或能够使先前未开口的不连续性暴露出来的加

工工序完成之后进行!此类加工工序包括但不限于磨削"焊接"校直"机械加工和热处理!

*(’()!表面处理

最终渗透检验可以在不会产生不 连 续 性 的 表 面 处 理 之 前 进 行!此 类 的 表 面 处 理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蒸 汽 喷

刷"去毛刺"喷砂"抛光"吹砂"研磨或喷丸处理!除非另有规定#经表面处理之后进行的最终渗透检验应将酸

洗包括在预清洗工序中!

注$最终渗透检验宜在喷丸工序之前完成!

*(’(+!表面涂层

最终渗透检验应在表面涂层工序之前进行!此 类 的 表 面 涂 层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阳 极 化"钝 化"电 镀"物 理 或

化学喷涂"漆层等!渗透检验前应将被检区域的所有涂层去除!如果另有规定#使用中的零件可以在不去除

涂层%如$阳极化&的情况下进行渗透检验!

*(7!渗透检验方法的限制

不是所有渗透剂的灵敏度等级"材料"都适用于所有的渗透检验要求!灵敏度等级应适用于预定的检验

目的!除非得到被认可的工程机构的批准#以下选择是应遵循的!

;&着色渗透检验%类型&&不应用于航空器产品的最终渗透检验’

@&涡轮发动机关键零件的维修或翻修应使用荧光渗透溶剂去除法或亲水性后乳化去除法%类型##方法

"或H&渗透检验工艺#并且渗透检验材料的灵敏度等级为+级或,级’

A&干粉显像剂%类别;&不应用于着色渗透检验%类型&&#水溶性显像剂%类别@&不应用于水洗去除法荧

光渗透检验%类型#"方法4&或着色渗透检验%类型&&’

B&对于同一检验表面#着色渗透检验不应在荧光渗透检验之前进行!

*(&!记录

所有渗透检验的结果都应记录!记 录 结 果 应 做 出 标 识 和 存 档#并 根 据 需 要 提 供 给 被 认 可 的 工 程 机 构!

记录应能够追溯至被检验的零件或批次!记录应至少保存+年#或者按采购单"合同有关的规定保存!记录

应至少包括$

(((所使用的参考规范和程序’

(((相关显示的位置"性质和处理’

(((检验者的检验印章"电子编码或签字’

(((检验日期!

%!详细要求

渗透检验工序流程见图#!

’(#!表面预处理

所有被检表面应清洁"干燥#无污物"油"油脂"漆 层 或 其 他 涂 层%除*(’(+允 许 的 以 外&"腐 蚀 产 物"氧 化

皮"金属屑"焊剂"化学残留物或任何可能会妨碍渗透剂进入不连续性内的材料#以及影响渗透检验材料性能

或产生不能接受的背景的任何其他物质!清洗方法的选 择 和 包 括 对 特 殊 零 件 的 酸 洗#应 能 够 去 除 污 物 并 且

不应损伤零件及其使用性能!应选择下列清洗方法$

;&使用蒸汽"溶剂浸泡"超声波清洗或水基 溶 液 等 溶 剂 清 洗 方 法#去 除 油"油 脂"蜡 等 污 物!除 非 要 求 酸

洗#在渗透检验之前#溶剂清洗应作为最后的清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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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学清洗剂去除漆层"氧化皮"积碳或其他不能被溶剂清洗方法去除的污染物#

图o#!渗透检验工序流程图

A!使用机械方法去除溶剂清洗或化学清洗方法不能去除的固体颗粒物或其他污染物#

B!如果能够证明使用足够细$#*%目 或 更 细!的 砂 纸 不 会 导 致 硬 化 点 且 用 清 洗 剂 能 够 去 除 的%则 可 以 使

用砂纸打磨而不需经过酸洗&

C!除非另有规定%当上述清洗方法"表面处理或 零 件 经 过 使 用 而 明 显 降 低 渗 透 检 验 效 果 时%应 进 行 酸 洗

处理’采用酸洗时应制订和控制酸洗工艺%以避免损伤零件’对于紧配合孔"紧配合表面"结合面等%不要求

酸洗%否则%将会降低零件或组件的使用性能’当被检表面不是零件的最终表面或在最终渗透检验之前其表

面经酸洗处理时%则中间检验工序不要求酸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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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剂的施加和停留

’()(#!渗透剂应采用喷涂!浸渍或刷涂的方法施加"除非另有规定#渗透剂应覆盖零件整个被检表面"

尺寸大的零件可以分段进行渗透"

’()()!除非另有规定#零件温度!渗透剂温度和环境温度#均应在,<!*)<$,%5!#)*5%范围之内"

’()(+!除非另有规定#渗透剂停留的时间应不少于#%3DG"如果温度在,<!#%<$,%5!*%5%之间#

则停留时间应不少于)%3DG"如有必要#在渗透剂停留时间内应转动或采用其他方法运动零件#以防止渗透

剂沉积"如果停留时间超过)N#应重新施加渗透剂#以防止渗透剂干燥"如果采用浸渍施加的方法#则零件

浸在渗透剂中的时间应不超过总停留时间的#&)"

’(+!渗透剂的去除

’(+(#!水洗型渗透剂$方法4%

’(+(#(#!手工喷洗时#水压应不超过)7*̂1;$,%a[D%#水 温 应 在#%<!+&<$*%5!#%%5%之 间"使 用

水?压缩空气喷洗时#空气压力应不超过#7)̂1;$)*a[D%"粗 喷 洗 时#喷 嘴 至 零 件 表 面 的 最 小 距 离 应 不 小 于

+%A3$#)DG%"喷洗应在适当照度下进行#以避免产生过洗现象"如果出现过洗#则应将零件彻底干燥并重新

处理"清洗之后#可以转动零件将水从零件表面排 干"为 避 免 零 件 的 窝!凹 或 孔 洞 处 存 有 积 水#应 使 用 清 洁

的吸湿材料吸去水分#或用经过过滤的压力小于#7)̂1;$)*a[D%的空气吹干水分"

注’过洗的明显迹象是零件整个或一定区域内没有任何渗透剂残留物"

’(+(#()!自动喷洗时#水压和水温应符合’(+(#(#的规定"

’(+(#(+!手工擦拭时#应使用清洁!干燥且不起毛的棉布或吸湿材料擦除多余的渗透剂#随后用水浸湿

棉布或吸湿材料擦净残留的渗透剂"棉布或吸湿材 料 里 的 水 不 应 饱 和"应 在 适 当 照 度 下 检 查 零 件#以 保 证

充分去除零件表面的渗透剂"零件表面应用清洁干燥的吸湿材料擦干水分"

’(+(#(,!浸洗时#应使用空气或机械搅拌使水保持良好的循环"水温应符合’(+(#(#的规定"

’(+()!亲油性后乳化型渗透剂$方法>%

’(+()(#!亲油性乳化剂应采用浸渍或流涂 的 方 法 施 加"不 应 使 用 喷 涂 或 刷 涂 的 方 法 施 加"施 加 时 不

应搅动零件表面上的乳化剂"除非另 有 规 定#荧 光 渗 透$类 型#%的 乳 化 停 留 时 间 应 不 超 过+3DG#着 色 渗 透

$类型&%的乳化停留时间应不超过+%[或按制造厂商推荐的停留时间"实际停留时间的最低要求应是在零

件表面上产生一个可接受的背景"

’(+()()!当乳化结束后#应将零件立即浸入 水 中 或 通 过 喷 洗 的 方 法 停 止 乳 化 作 用"然 后 再 使 用 浸 洗!

喷洗或水?压缩空气喷洗的方法去除渗透剂 和 乳 化 剂 混 合 物"水 压!水 温 和 空 气 压 力 应 符 合’(+(#(#的 规

定"喷洗时#应按’(+(#的要求清洗"如果使用浸 洗 方 法#应 有 足 够 的 停 留 时 间 充 分 去 除 被 乳 化 的 渗 透 剂"

如果发现过乳化#则零件应彻底清洗并按工艺重新处理"应在适当照度下检查零件清洗的效果#如果出现过

洗#应将零件彻底清洗并按工艺重 新 处 理"清 洗 之 后#可 以 转 动 零 件 将 水 从 零 件 表 面 排 干"为 避 免 零 件 的

窝!凹或孔洞处存有积水#应使用清洁的吸湿材料吸去水分#或用经过过滤的压力小于#7)̂1;$)*a[D%的空气

吹干水分"应注意保持气嘴与零件有足够的距离#以避免压缩空气污染而影响显像剂显示"

’(+(+!溶剂去除型渗透剂$方法"%

应使用清洁!干燥且不起毛的棉布或吸湿材料擦除多余的渗透剂#随后用蘸有溶剂的棉布或吸湿材料擦

净残留的渗透剂"棉布或吸湿材料 中 的 溶 剂 不 应 饱 和"零 件 表 面 不 应 用 溶 剂 冲 洗"应 在 黑 光 灯 下 检 查 零

件!棉布或吸湿材料#以保证充分去除零件表面的渗 透 剂"如 果 出 现 过 洗 现 象#则 应 将 零 件 彻 底 清 洗 并 按 工

艺重新处理"应用清洁干燥的吸湿材料擦干零件表面的溶剂"

’(+(,!亲水性后乳化型渗透剂$方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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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加亲水性乳化剂之前!应首先进行水 洗"预 清 洗#以 去 除 多 余 的 渗 透 剂!然 后 再 施 加 乳 化

剂$水洗应满足’(+(#要求$

’(+(,()!亲水性乳化剂应通过浸渍%流涂或喷涂的方法施加$浸渍用乳化剂的浓度体积百分比不应高

于渗透材料供应商所规定的标准$浸渍时!乳化剂或零件可以适当搅动$停留时间应尽量的短!应以渗透剂

充分被去除为准$除非另有规定!停留时间应不超过)3DG$喷涂用乳化剂的浓度应不超过*-$

’(+(,(+!当乳化结束后!应将零件立即浸入 水 中 或 用 喷 洗 的 方 法 停 止 乳 化 作 用$然 后 再 使 用 浸 洗%喷

洗或水一压缩空气喷洗的方法去除渗透剂和乳化剂混合物$水压%水温和空气压力应符合’(+(#(#的规定$

应在适当照度下检查零件清洗的效果$如果出现过 洗 现 象!应 将 零 件 彻 底 清 洗 并 按 工 艺 重 新 处 理$如 果 不

超过允许的最长停留时间!可以通过补涂乳化剂以补充过 量 背 景"乳 化 剂 不 足#$补 涂 乳 化 剂 并 停 留 一 段 时

间后!应对补涂部位进行补充清洗$如果补涂乳化剂后仍不能产生可接受的背景!则应将零件彻底清洗并按

工艺重新处理$

’(,!干燥

’(,(#!干燥顺序

零件在施加干粉显像剂%非水性显像剂或不施加显像剂的检验之前!应进行干燥$零件在施加水溶性或

水悬浮性显像剂之前!宜排除多余的水!但不宜进行干燥&零 件 应 在 施 加 水 溶 性 或 水 悬 浮 性 显 像 剂 之 后 进 行

干燥$

’(,()!干燥方法

零件应在室温空气下或在干燥箱中进行干燥!用 溶 剂 去 除 法 去 除 渗 透 剂 的 零 件 应 在 室 温 下 干 燥$干 燥

箱的温度应符合*(,(+的规定!干燥时 间 应 是 零 件 完 全 干 燥 所 必 要 的 时 间!干 燥 之 后 应 立 即 从 干 燥 箱 中 取

出!零件不应放在有积水或者有水溶液的干燥箱内$

’(*!显像

’(*(#!显像剂的使用

渗透检验应使用显像剂$经被认可的工程机构明确 规 定 时!荧 光 渗 透"类 型##可 以 不 使 用 显 像 剂 进 行

检验$不使用显像剂进行检验时!渗透剂最短和最长停留时间应分别为#%3DG和)N($

’(*()!干粉显像剂

零件干燥后施加干粉显像剂时!应使所有被检表面与显像剂接触$显像之后!通过轻轻地敲击零件去除

或用不超过+,̂1;"*a[D#的空气轻轻吹除多余的显像剂$干粉显像剂的最短和最长停留时间应分别是#%3DG

和,N$

’(*(+!非水性显像剂

非水性显像剂应采用喷涂的方法施加$显像剂应覆盖整个被检表面并形成一个均匀而薄的涂层$如果

显像剂涂层太厚而影响显示的评定!应将零件彻底清洗并按工艺重新处理$除非另有规定!非水性显像剂的

最短和最长显像时间分别为#%3DG和#N$对于盛在容器中的非水性悬浮型显像剂!在使用期间应不断地进

行搅拌$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应采用喷涂%流涂或浸渍的方法施加$施加的显像剂不应是粘稠状!应完全覆

盖被检表面$水悬浮性显像剂使用中应 不 断 地 搅 拌 或 使 用 前 充 分 搅 拌!以 保 证 颗 粒 物 始 终 处 于 悬 浮 状 态$

零件应按’(,的要求进行干燥$零件干燥后!显像剂的最短和最长显像时间应分别为#%3DG和)N$

’(’!检验

’(’(#!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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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区应满足’(&(#’的要求!黑光灯应满足’(&(#,的要求"检验人员在检验零件之前!在暗室中应至

少适应#3DG"为了完全适应暗室环境!必要时可延长适应时间"检验人员在黑光灯下检验零件时不能戴变

色或深色眼镜"零件应在规定的最长显像时间之前进行检验"如果在最长的显像时间之前还没有检验完的

零件!应彻底清洗并按工艺重新处理"带有过量荧光背景的零件也应彻底清洗并按工艺重新处理"

’(’()!评定

’(’()(#!对检验中发现的所有显示应做出解释"非相关显示的零件应予以验收"相关显示的零件!应

按照规定的验收标准进行评定"评定时!可以使用小于#%倍的放大镜"

’(’()()!对有疑问的显示可以用蘸有溶剂的棉布或刷子擦拭显示!随后使显示部位干燥并重新显像来

加以评定"除了非水性显像剂显像时间 最 短 为+3DG以 外!其 他 显 像 剂 重 新 显 像 的 时 间 应 与 原 显 像 时 间 相

同"如果显示没有重新出现!则可以认为原始显示是假显示"对于任何原始显示!这种评定方法可以进行两

次"

’(’()(+!测量不连续性尺寸时!可以用蘸有溶剂的棉布或刷子小心将显示擦去后又重新出现显示的时

候进行测量"

’(’()(,!不连续性可以按被批准的程序使用机械或人工打磨的方法去除!以确定不连续性的深度和大

小"去除的部位应进行清洗或酸洗#如果允许$!并重 新 进 行 渗 透 检 验"重 新 渗 透 检 验 的 方 法 应 至 少 与 原 来

的方法具有相同的灵敏度"

’(7!后清洗

如果显像剂和其他渗透材料的残留物对随后的工序 或 对 零 件 的 使 用 造 成 损 害!则 零 件 在 检 验 完 成 之 后

应进行清洗"

’(&!质量控制

’(&(#!要求

’(&(#(#!新的渗透材料在使 用 之 前!应 确 认 是 列 入 f1I%45/)’,,标 准 清 单 中 的 材 料 型 号 和 生 产

商"通常!供应商应提供材料认证证书"使用未列入 f1I%45/)’,,标 准 清 单 中 的 渗 透 材 料!使 用 前 应 由

被认可的工程机构批准!并且仅允许用于那些符合45/)’,,要求的不足以满足特殊应用的渗透材料"操作

者应观察渗透材料的特性&颜色&气味&浓度或外观等是否有任何改变"只要有理由认为质量有问题!就应进

行相应的测试"只有确定质量合格之后!才能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渗透检验"

’(&(#()!使用中的渗透材料应按表#规定的 项 目 和 周 期 进 行 测 试"这 是 按 多 班 制 的 一 个 工 作 班 确 定

的"对于使用频率较低的设备!日检和周检项目的测 试 周 期 可 以 延 长!但 是 在 渗 透 检 验 之 前 必 须 进 行 测 试"

测试记录应予保留!以备审查"设备的测试应溯源至国家标准计量部门或其他被认可的标准计量部门"

’(&(#(+!不能重新恢复或重 复 使 用 的 渗 透 材 料!例 如’装 在 喷 雾 容 器 中 的 渗 透 材 料!不 必 按’(&()!

’(&(#+的要求进行测试"

’(&()!渗透剂污染度

应目视检查渗透剂是否有沉淀&蜡状沉淀物&白 色 物 状&成 分 分 解&表 面 浮 垢!或 其 他 任 何 污 染 或 破 坏 迹

象"确定有上述污染迹象的渗透剂应报废!或按生产商的使用说明进行处理"

’(&(+!荧光亮度

应按4/!5e##+*规定的测试方法!以未使用过的 荧 光 渗 透 剂 作 为 参 照"亮 度 值 低 于 未 使 用 过 的 渗 透

剂荧光亮度的8%-时!应将渗透剂报废或者添加足够的未使用过的渗透剂!以使荧光亮度满足要求"

’(&(,!水洗型渗透剂#方法4$含水量

水基渗透剂含水量应使用折射仪测试"含水量应保持在生产商推荐的范围内"非水基渗透剂含水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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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T>)’%?77方法或附录4方法测试!如果含水量超过*-!应将渗透剂报废或者添加足够的未使用过的渗

透剂!以使含水量降低至*-以下"

’(&(*!渗透剂灵敏度

应按’(&(#+规定的测试方法!以使用中的渗透剂#未使用过的乳化剂和未使用过的显像剂作为一组!以

未使用过的渗透剂#未使用过的乳化剂和未使用过的显像 剂 作 为 参 照$另 一 组%!对 两 组 测 试 结 果 进 行 比 对"

如果灵敏度明显低于未使用过的渗透剂!则使用中的渗透剂应予报废"

’(&(’!水洗型渗透剂$方法4%去除性

应按45/)’,,规定的测试方法!按处理零件时的正常清洗要求!以未使用过的 渗 透 剂 作 为 参 照 进 行 比

对"如果去除性明显低于未使用过的渗透剂!则使用中的渗透剂应予报废"

’(&(7!乳化剂浓度

应使用折射仪测试"乳化剂浓度应满足’(+(,()的要求"

表#!测试项目及周期

测试项目 周期 涉及章节

渗透剂污染度 每日 ’(&()
荧光亮度% 每+个月 ’(&(+
水基渗透剂$方法4%含水量 每周 ’(&(,
非水基渗透剂$方法4%含水量 每月 ’(&(,
渗透剂灵敏度% 每周 ’(&(*
水洗型渗透剂$方法4%去除性% 每月 ’(&(’
亲水性乳化剂浓度 每周 ’(&(7
亲油性乳化剂含水量 每月 ’(&(&
乳经剂去除性% 每月 ’(&(8
干粉显像剂状态和污染度 每日 ’(&(#%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状态和污染度 每日 ’(&(##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浓度 每周 ’(&(#)
系统性能 每日 ’(&(#+
黑光灯 每日 ’(&(#,
黑光辐照度计和可见光照度计@ 每’个月 ’(&(#*
检验区A 每日 ’(&(#’
水压力表和温度计A 每班 ’(&(#7
干燥箱A 每+个月 ’(&(#&

;!可以与系统性能$’(&(#+%&同测试"

@!实际的技术’可靠性数据能证明的!测试周期可以缩短或延长"

A!无需记录"

’(&(&!亲油性乳化剂含水量

应按T>)’%&&&77或按附录4规定的方法测试"如果乳化剂含水量超过*-!应将乳化剂报废或者添

加足够的未使用过的乳化剂!以使含水量降低至*-以下"

’(&(8!乳化剂去除性

应按45/)’,,规定的测试方法!按处理零件时的正常清洗要求!以使用中的乳化剂和未使用过的渗透

剂作为一组!以未使用过的乳化剂和未使用过的渗透剂作为参照$另一组%!对两组测试结果进行比对"如果

去除性明显低于未使用过的乳化剂!则使用中的乳化剂应予报废"

’(&(#%!干粉显像剂状态和污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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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显像剂呈松散!不结块状态"结块的显像剂应予报废"重复使用的显像剂应测试荧光污染度#测

试方法是在平面上撒一薄层显像剂后在黑光灯下观察荧光斑点#如果在#%A3$,DG%直径圆周内有#%个 或 多

于#%个荧光斑点时#则显像剂应予报废"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状态和污染度

测试方法是将一块约&A3c)*A3$+DGc#%DG%大小的干净铝板浸渍显像剂#取出 和 干 燥 后 在 黑 光 灯 下 观

察#如果显像剂不能均匀地覆盖铝板或观察到有荧光显示#则显像剂应予报废"

’(&(#)!水溶性和水悬浮性显像剂浓度

应使用比重计测试"浓度应符合生产商推荐的浓度值"

’(&(#+!系统性能

应使用已知缺陷试样测试"按零件的正常渗透检验 工 艺#将 试 样 通 过 使 用 中 的 渗 透 检 验 系 统 处 理 后 得

到的显示与未经使用的相同渗透材料处理后得到的显示进 行 比 对"这 种 显 示 可 以 与 先 前 的 显 示 记 录$照 片

或复制品%进行比对#也可以用有相似缺陷的另一块试样经 过 未 使 用 的 渗 透 材 料 处 理 后 得 到 显 示 进 行 比 对"

当使用中的渗透材料性能低于未使用的渗透材料性能时#应测试’(&(+!’(&(*!’(&(’和’(&(8规定的项日"

只有当整个渗透系统性能符合要求后#才能进行零件的检验"

’(&(#,!紫外灯

应测试黑光灯的辐照度#黑 光 灯 滤 光 片 距 离 测 试 传 感 器 表 面+&A3$#*DG%处 的 黑 光 辐 照 度 应 至 少 达 到

#%%%$n&A3
)"应定期检查黑光灯的清洁度和完好性#必要时应及时清洁和相应的修理或更换"

’(&(#*!黑光辐照度计和可见光照度计

黑光辐照度计和可见光照度计应按T>&!#8%))(#’’’#88,的要求检定"

’(&(#’检验区

固定的检验区应保持清洁#没有被荧光物质过度污染#可见光照度应符合*(,()的规定"

’(&(#7!水压力表和温度计

每班工作前应检查水压力表!温度计和控制器#以 保 证 处 于 正 常 设 置 状 态"压 力 表!温 度 计 和 控 制 器 应

按T>&!#8%))(#’’’#88,的要求检定"

’(&(#&!干燥箱

干燥箱温度显示和控制器应按T>&!#8%))(#’’’#88,的要求检定#并应符合*(,(+的规定"

’(8!标识

’(8(#!标识要求

通过渗透检验验收的零件应进行标识"标识的方法 和 位 置 应 以 不 损 伤 零 件 或 使 用 为 原 则#并 防 止 在 随

后的搬运中标识被去除!涂抹或擦掉"当后续的操作会除掉零件上的标识时#则应在伴随零件的记录卡上作

出标识"

’(8()!标识方法

标识方法应在合同文件$采购单!图纸!规范 等%中 给 予 规 定"如 果 没 有 规 定#应 使 用 油 墨 印 标 识"当 零

件的结构!粗糙度或使用要求不允许采用蚀刻!染 色 或 压 印 标 识 时#可 采 用 其 他 标 识 方 法"如(挂 标 签 标 识"

螺栓!螺帽或其他小零件#可以在包装箱的明显地方作出标识"标识位置应在零件号附近或合同文件中规定

的部位"

’(8(+!标识符号

通过渗透检验验收的每个零件应按以下方法标识符号"

;%当采用蚀刻或压印标识时#应使用标识 符 号"压 印 符 号 应 包 括 唯 一 的 检 验 者 识 别 符 号 或 数 码"除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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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规定!应使用符号"1#表示百分之百的检验!根据抽样检验验收的抽检批的全部零件应在符号"1#上加椭

圆圈注$

@%当采用染色法标识时!用褐色表示根据百分之百检验的零件!用黄色表示根据抽样检验的零件&

附录4
含水量测量方法

’规范性附录%

01&!范围

本方法是P;QZkD[ANCQ容量测量法!用于测 量 使 用 中 的 亲 油 性 乳 化 剂 和 水 洗 型 渗 透 剂’方 法 4%的 含 水

量&使用样品的量应调整至满足滴定液的水当量’#3Z相当于水*3M%&由于要求最大含水量不超过*-!所

以%(*M至#(%M的样品足够使用&

01$!设备和试剂

4()(#!设备

;%*%3Z玻璃滴定管$@%)*%3Z烧杯(宽口锥形瓶$A%两根#%3Z的移液管$B%重量秤&至少读出到两位小

数$C%白纸&

4()()!试剂

;%缓冲溶液溶剂 =_BQ;G;Z*%%3Z$@%滴定液 =_BQ;G;Z*或 =_BQ;?1RDG\!D\Q;G\*(0I&

01)!分析程序

;%将 =_BQ;G;Z滴定液装满滴定管$

@%用移液管吸入#%3Z甲醇!注入清洁干燥的锥形瓶中$

A%用移液管吸入#%3#=_BQ;G;Z缓冲液!注入同一烧杯中!缓慢地移动烧杯使其混合$

B%将白纸放在滴定管下面!将锥形瓶放 在 滴 定 管 下 方!并 缓 慢 地 将 滴 定 管 中 的 =_BQ;G;Z滴 定 液 注 人 锥

形瓶中并缓慢地摇动!使其混合直至出现黄褐色为止’约+3Z%$

C%记录滴定液读数$

L%将锥形瓶放在天平上!添加%(*M左右的试验样品!并记录重量&缓慢摇动锥形瓶使其混合$

M%将锥形瓶放在滴定管下方!并回滴至原先的浅黄褐色!并记录读数$

N%重复上述程序并平均水含量-&

01*!含水量计算

4(,(#!计算含水量如下)

含水量-6*滴定液消耗量c滴定率值c#%%-p样品重量’4(#%$

式中)消耗量6第二次 =_BQ;G;Z*滴定液的滴定管读数减去第一次滴定管读数’3#%$

滴定率6水*3M+3Z$

样品重量6添加的样品重量’3M%&

4(,()!重复上述计算并平均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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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写与4/!5e#,#7!88标准章条编写对照

表>(#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写与4/!5e#,#7#88标准章条编写对照一览表$

表>(#!本标准章条编写与4/!5e#,#7!88标准章条编写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4/!e#,#7#88章条编号

# #(#和#()

) )

+ +

, *

*(#(#!*(#() ’(#!’()

*(#(+ #(’

*() ’(+

*(+(# ’(*

*(+() #(+

*(,(#!*(,(+ ’(’

*(,(, 7(&(+(#

*(* ,和’(7

*(’!*(& ’(&!’(#%

’(#!’(7 7(#!7(7

’(&(#(# 7(&(#

’(&(#() 7(&%7(&(*和7(&()的一部分

’(&(#(+ 7(&()的一部分

’(&()%’(&(+%’(&(,%’(&(* 7(&()(#%7(&(,(#%7(&()()%7(&(,(+

’(&(’%’(&(7%’(&(&%’(&(8 7(&(,()%7(&()(7%7(&()(+%7(&(,(,

’(&(#%!’(&(#) 7(&()(,!7(&()(’

’(&(#(+ 7(&(+

’(&(#,!’(&(#& 7(&(*(#!7(&(*(*

’(8 7(8

附录4 附录4

附录> #

附录"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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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4/!5e#,#7!88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给出了本标准与4/!5e#,#7#88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本标准与4/!5e#,#7!88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 删除4/!5e#,#7#88中的#(,和#(*条
!!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国际

单位制!/0"单位$符合国情

)

!!删除一 部 分 引 用 标 准%并 将 不 属 于 规 范 性 标 准

4/!5e#’*移至本标准的参考文献中用国家标准和

我国民航标准替代引用的国际标准和美国行业标准

!!适 应 我 国 标 准 体 制 和 语 言 习

惯%并简化采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以

适应我国引用标准的规定

+
!! 册 除 4/!5 e#,#7#88 中 的 述 语 和 定 义

+(#()&+()(+&+()(*和+()(#%

!!术语和 定 义 已 广 为 人 知%不 在

本标准中重复

,(#(+ 删除4/!5e#,#7#88中*(#(+(#的内容
!!灵敏度 等 级 太 低%不 适 用 于 民

航部门

,(+ 删除4/!5e#,#7#88中*(+(+的内容 不适用于民航部门

*
删除4/!5e#,#7#88中’(,的内容

删除4/!5e#,#7#88中’(*()的内容
不适用于民航部门

*(#()
!!删 除 4/!5e#,#7#88中’()引 用 的 50I?

/!H?#8%7标准作为例子
不适用于民航部门

*()
!!删 除 4/!5e#,#7#88中’(+(#引 用 的 标 准%

并由我国民航标准替代

!!适 应 我 国 标 准 体 制 和 语 言 习

惯%并简化采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以

适应我国引用标准的规定

*(+(#
!!删 除 4/!5e#,#7#88中’(*(#引 用 的 标 准

50I?/!H?)*#+*

!!50I?/!H?)*#+*已由45/

)’,,替代

*(,(, 明确了采用缺陷试样的推荐标准
!!该 缺 陷 度 样 在 国 际 上 普 遍 采

用$也增加了可操作性

’(*

!!删 除 4/!5e#,#7#88中7(*’按 50I?/!H

?)#7*规定等级为+级 或,级 的 铝 和 镁 铸 件 的 制 造

过程检验(

不适用于民航部门

’(&(#()

!删 除 4/!5e#,#7#88中7(&(*’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和技术研究院!20/!"(%增 加’国 家 标 准 计 量 部 门 和

被认可的标准计量部门(

符合我国国情

’(&(#*&’(&(#7&

’(&(#&
采用T>)!#8%))(###88,替代0/E#%%#)?#*#88)

!!T>)!#8%))(###88,等 效 采

用0/E#%%#)?#*#88)

’(8(#
删除4/!5e#,#7#88中7(8(#引用的标准 50I?

/!H?78)
不适用于民航部门

附录>&附录" 增加附录>和附录"
!!根 据T>)!)%%%%()#)%%#要

求编写

参考文献
+#,U>)!’%’,#8)!渗透探伤用镀铬试块技术条件

+),4/!5e#’*!渗透检验方法!英文版"
不属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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